关于重申报送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相关事宜的

紧急通知
各相关学院：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精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于2014年—2019年开展学位点合格评估工作，要求各学位授予单位于3月30日前制订本单位评估工作方案并上报。为更好地做好这一工作，请相关学院于3月13日（周五）前将本学院接受合格评估的时间及评估方式报送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公室（以表格的形式报送，表格见附件）。具体要求重申如下：
一、关于评估范围

1、2008年以前（含2008年）获得授权的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

2、2011年以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为基础增列的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3、2011年—2012年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2011年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对应调整的学术学位授权点。

二、关于评估学位授权点的说明

1、同时拥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除工程类别外），按1个学位授权点的两个不同层次进行自我评估。
2、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按其领域分别进行自我评估。
3、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交叉学科须纳入到所属一级学科评估。

三、关于确定评估时间的原则

建议相关学院根据学位点授权的获得时间和目前建设情况确定学位授权点接受评估的时间。时间一般需精确到年和月。

四、其他

1、自我评估的评估内容、组织方式和评估方式等流程，请参照《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南》。
2、相关学院依照《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梳理关键数据和指标，主要包括自确定的评估之日起向前倒推近五年来的目标定位、研究方向、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如招生、论文抽检、就业等）、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资源配置、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联系人：吉丹如    电话：87979089    邮箱：drji@y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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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学院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时间和评估方式报送表

	授权学科（类别）名称
	学术学位授权点
	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授权学科（类别）代码
	
	

	授权级别（博士或硕士）
	
	

	接受评估时间（年、月）
	
	

	评估方式（请打√）
	国内同行专家评估
	国际评估
	质量认证

	
	
	
	


学院（盖章）：
院长（签字）：

